
段
祺
瑞

大
總
統
指
令
第
七
百
二
十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陸
軍
總
長
段
祺
瑞
：

呈
請
暫
設
山
東
新
軍
訓
練
司
令
官
並
以
何
鋒
鈺
充
任
司
令
官
由

段
祺
瑞

大
總
統
指
令
第
七
百
二
十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海
軍
總
長
程
璧
光
：

呈
請
補
海
軍
初
等
軍
官
人
員
由

段
祺
瑞



程
璧
光

大
總
統
指
令
第
七
百
二
十
四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河
南
省
長
田
文
烈
：

呈
保
公
署
掾
屬
王
宗
藩
等
十
二
員
請
以
縣
知
事
分
發
任
用
由

段
祺
瑞

范
源
廉

大
總
統
指
令
第
七
百
二
十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兼
署
山
東
省
長
張
懷
芝
：

呈
報
民
國
五
年
分
東
省
各
縣
秋
禾
確
收
分
數
由

段
祺
瑞


